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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文件

晋教 [2025] 3号

各市教育局、发 展改革委、 财政局、 市场监管局， 各 省属中等职

业学校

山西省教育厅 等 4 部 门

关于规范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

：

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(含民办)校 服管理工作， 确保校服质

量安全和品质， 保 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， 根 据教育部、 市场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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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服务质量续签。 学校要及时向学生、 家长及社会主动公示中

标企业、 校服质量标准、 采购流程、 采购价格、 售后服务等有关

信息，采购各环节材料要全部存档备查，做到采购过程公开透明、

可追溯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校服采购环节管

理。 采购合同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。

17. 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收费有关要求，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

购校服的，由财政部门据实结算。由学生家长承担校服费用的( 自

愿在市场购买的除外),要严格按照中小学代收费管理有关要求，

由学校收取校服费用，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符合国家规定的

合法票据， 实行专账核算管理， 按照采购合同统一支付给供货企

业。 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， 未经公示不得收费。 不得将

校服收费与学校事业性收费、服务性收费及其他代收费项目捆绑

强制收取。 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签订校服采购合同、 代收取校服

费用。 严禁任何部门、 单位或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、 挪用、 挤占

代收校服费用资金。

五、 严格执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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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校服 安 全 与 质 量 应 当 符 合 《 中小 学 生 校服 》

( GB/T31888—2015 )、 《国家纺织产 品基本安全 技术规范》(

GB18401—2010 )、 《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( GB31701—2015 ) 、 《 中 小 学 生 交 通 安 全 反 光 校 服 》(

GB/T28468—2012) 等国家标准，校服成衣标识应当符合《消费品

使用说明第4部分： 纺织品和服装》 (GB/T5296.4—2012),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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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校服供应实行“明标识” 制度，校服生产企业应当严格

执行国家标准要求组织生产， 严禁不按标准生产校服。采购单位

要在采购文件和采购合同中标明校服执行标准。校服交付时要具

备齐全的成衣合格标识，并有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质

量检验合格报告。

20.学校要建立校服验收制度，组建有校方代表、 学生及家

长参加的验收小组，建立校服验收及发放台账。鼓励实行校服“双

送检”制度， 在供货企业送检的基础上， 将本批次校服随机抽取

一定数量送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进行检验检测。检验费用不得强

制向家长收取。 发现校服质量问题的， 学校第一时间商供货企业

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处理， 并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报告、 配合市场

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。校服质量作为是否续签合同及今后采购

的评价参考

中羽绒类服装按《羽绒服装》 (GB/T14272—2021) 标准执行。

国家出台新标准的， 从其规定。 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提高相关指

标要求 。

。

六、 健全监督机制

21.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辖区中小学校校服选用采

购工作流程的监督检查，将校服管理工作纳入责任督学督导检查

工作事项，实现监督常态化、长效化。 指导监督中小学“一把手”

正确履行校服管理工作责任。 对不认真履职、 违反程序进行校服

选购的，要责令限期整改，严肃追责问责。各级发展改革、财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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